
1

令

和

五

年

度

大

学

院

人

文

科

学

府

修

士

課

程

第

二

期

入

学

試

験

問

題

（

東

洋

史

学

）

次

の

各

問

に

答

え

な

さ

い

。
（
解
答
は
解
答
紙
に
記
入
）

問

Ⅰ

明

代

の

広

州

市

舶

司

と

清

代

の

粤

海

関

が

海

外

貿

易

に

お

い

て

果

た

し

た

役

割

を

、

両

者

の

官

制

・

職

掌

・

管

轄

諸

国

を

較

し

て

説

明

し

な

さ

い

。

問

Ⅱ

次

の

用

語

に

つ

い

て

簡

明

に

説

明

し

な

さ

い

。

①
会
通
河

②
票
擬

③
永
寧
寺

④
遼
餉

⑤
牛
彔

⑥
哥
老
会

⑦
李
之
藻

⑧
銭
謙
益

⑨
『
性
理
大
全
』

⑩
『
桃
花
扇
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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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
Ⅲ

次

の

漢

文

史

料

を

現

代

日

本

文

に

訳

し

な

さ

い

。

崇
禎
十
三
年
，
吏
科
都
給
事
中
王
家
彥
疏
。
…
…
「
國
初
，
有
衛
所
軍
，
無
別
兵
。
有
指
揮
千
百
戶
，
無
別
將
。
無
論
戍
陵
皆

軍
，
即
烽
火
、
小
埕
、
南
日
、
浯
嶼
、
銅
山
五
水
寨
之
舟
師
，
無
非
軍
也
。
而
統
於
各
衛
之
指
揮
，
謂
之
衛
總
。
至
嘉
靖
四
十

二
年
，
撫
臣
譚
綸
、
總
兵
戚
繼
光
題
復
舊
制
，
每
寨
設
福
哨
、
烏
槳
等
號
船
四
十
餘
隻
。
於
五
寨
中
，
分
三
哨
屯
大
洋
賊
舡
必

經
之
處
。
其
餘
各
寨
附
近
緊
要
港
澳
，
則
分
哨
以
防
內
侵
。
又
於
道
里
適
均
海
洋
，
定
為
兩
寨
會
哨
之
地
。
北
抵
浙
之
金
盤
、

南
抵
廣
之
柘
林
，
聯
絡
呼
應
，
戈
船
相
望
。
…
…
自
昇
平
日
久
，
而
額
軍
、
額
船
頓
失
舊
制
，
指
揮
千
百
戶
等
官
足
不
踰
城
市
，

會
哨
之
法
遂
杳
然
矣
。
至
因
而
選
民
兵
、
募
客
兵
、
編
鄉
兵
，
又
聯
漁
兵
，
業
與
軍
而
五
矣
。
昔
之
為
軍
者
一
，
而
可
以
殺
賊
。

今
之
為
兵
者
五
，
而
籍
愈
虛
、
賊
愈
熾
。
談
海
軍
者
，
所
以
長
嘆
息
也
。
按
舊
額
而
復
之
，
依
分
哨
、
會
哨
法
而
核
之
。
籍
民

兵
而
簡
練
之
，
鼓
鄉
兵
而
勿
以
官
兵
擾
之
。
復
徵
沿
海
四
十
二
澳
漁
兵
之
曉
事
者
，
厚
其
犒
餉
，
偵
賊
所
在
，
照
各
邊
例
以
為

海
上
耳
目
而
頓
制
之
。
皆
今
日
不
俟
再
計
而
決
者
也
。
則
令
其
與
衛
所
軍
兵
嚴
行
較
藝
，
以
為
巡
司
之
勸
懲
。
如
此
則
官
無
虛

設
、
兵
皆
實
用
，
無
地
無
殺
賊
之
人
矣
。
戚
繼
光
之
平
倭
也
，
雞
鳴
蓐
食
，
殲
厥
無
遺
。
故
至
今
倭
猶
惕
息
其
餘
威
，
以
犯
華

不
利
為
戒
。

（
孫
承
澤
『
春
明
夢
餘
錄
』
卷
四
十
二
「
閩
省
海
賊
」
）


